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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进展暨 

签署《EPCT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内容：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年产 12万吨生

物可降解材料项目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科技”）

签署《一标段 10万吨/年 BDO、16万吨/年甲醛（以 55wt%计）装置 EPCT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一标段合同》”）、《二标段年产 12 万吨

PBAT/PBS 及其他装置 EPCT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二标段合同》”）。 

 合同金额：分别为《一标段合同》人民币 7.99亿元，《二标段合同》人

民币 11.99 亿元，合计为人民币 19.98 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1、项目政策及审批风险。本项目虽已完成项目备案、取得节能审查意

见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但环评、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后

续进展还存在受政策、市场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项目可能存在顺

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项目建设风险。合同中已就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事项做出了明确

约定，但由于合同的执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

存在建设施工受阻、建设成本上升，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 

3、市场竞争风险。随着国家禁塑令的推行和国家对环保问题的日趋重

视，其他同类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发展会得到更多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关

注，会对目前的生物可降解材料行业造成新产品新技术的市场威胁。



此外，随着高科技生产技术的发展，各类新材料的技术瓶颈会得到突

破，生产成本降低，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从而可能会出现市场竞争

降低产品利润。 

4、投资收益风险。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若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

品价格回落，可能会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取得预期经济效益，进而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一、投资项目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2年5月18日

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建年产12万吨生物可降解

材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筹集资金建设年产12万吨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建年产12万吨生

物可降解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二、投资项目进展 

2022年5月25日，该项目在定远县发展改革委完成备案登记，项目代码为

2205-341125-04-01-864120。2022年8月24日，获得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该项

目的节能审查意见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皖发改许可〔2022〕106号）。 

公司年产12万吨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24亿元，公司已于

2022年11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项目银团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16.58亿元的项目贷款额度，专项用于公司年产12万吨生物可

降解材料项目建设，对该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资金保障，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银团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2）。 

公司年产12万吨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已完成招投标工作，东华科技成为公

司该项目的中标单位。为加快推进该项目的建设，2022年11月17日，公司与东

华科技分别签署了《一标段10万吨/年BDO、16万吨/年甲醛（以55wt%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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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T总承包合同》《二标段年产12万吨PBAT/PBS及其他装置EPCT总承包合

同》。 

三、EPCT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一标段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业主：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总承包商：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工程内容 

10万吨/年BDO、16万吨/年甲醛（以55wt%计）装置，包含：BDO和甲醛工艺

包、设计、采购、施工、开车、72小时性能考核验收、竣工图编制、竣工验

收、数字化交付等全过程工程总承包。 

3、固定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7.99亿元。 

4、合同工期 

装置正式开车时间为2024年12月21日前。 

5、其他约定事项 

（1）当合同双方就本合同的解释、履行、不履行或终止等发生争议时，应

努力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2）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或不愿意通过协商解决争议的，那么任何

一方均可将此事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诉讼费和律师

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3）因总承包商在履行本协议项下合同义务过程中，因总承包商原因造成

业主方被上级主管部门处罚或导致停工、停业情形，业主方有权依法追究其责

任。 

（二）《二标段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业主：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总承包商：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工程内容 



年产12万吨PBAT/PBS及其他装置，包含：工艺包、设计、采购、施工、开

车、72小时性能考核验收、竣工图编制、竣工验收、数字化交付等全过程工程

总承包。 

3、固定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11.99亿元。 

4、合同工期 

装置正式开车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前。 

5、其他约定事项 

（1）当合同双方就本合同的解释、履行、不履行或终止等发生争议时，应

努力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2）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或不愿意通过协商解决争议的，那么任何

一方均可将此事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诉讼费和律师

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3）因总承包商在履行本协议项下合同义务过程中，因总承包商原因造成

业主方被上级主管部门处罚或导致停工、停业情形，业主方有权依法追究其责

任。 

四、风险提示 

（一）项目政策及审批风险。本项目虽已完成项目备案、取得节能审查意

见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但环评、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后续进展还

存在受政策、市场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项目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

终止的风险。 

（二）项目建设风险。合同中已就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事项做出了明确

约定，但由于合同的执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建设

施工受阻、建设成本上升，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随着国家禁塑令的推行和国家对环保问题的日趋重

视，其他同类生物可降解材料的发展会得到更多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关注，会对

目前的生物可降解材料行业造成新产品新技术的市场威胁。此外，随着高科技

生产技术的发展，各类新材料的技术瓶颈会得到突破，生产成本降低，市场竞

争会更加激烈，从而可能会出现市场竞争降低产品利润。 



（四）投资收益风险。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若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

品价格回落，可能会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取得预期经济效益，进而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以及各项后续事宜，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9日 


